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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碳”战略背景下，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激活贸易增长的新动能。采用熵

值法基于四个维度选取１６个指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使用面
板误差修正模型对驱动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高居我国首位，位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第一队列的省市主要

分布在东部地区，东西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外商直接投

资、产业高级化、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源和政府行为均对数字贸易发展

水平有正向显著影响。我国应优化数字贸易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

级，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数字技术研发能力，采取差异化政策缩小“数字鸿

沟”，以提升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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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

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把握数字经

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

展。次年１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正式出台，数据要素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深入发

展的核心引擎。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

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

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国

际竞争重点领域，是抓住国际竞争先机、抢占未

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手段。自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为促进产能恢复、

疫情防控提供了关键支撑。各类数字技术加速

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

字贸易逐渐成为数字经济的主力军和未来贸易

发展的主要形态。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跻身

世界前列，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位居世界第一，数

字贸易、数字技术衍生出大量新的贸易业态和

商业模式，成为连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纽带，带

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加速整

合优化，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一、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全球尚未形成数字贸易的测量

方法和统计数据，但其内涵和标的物正在逐步

拓展和扩充，有不少学者对数字贸易的内涵与

特点、数字贸易的影响效应、数字贸易的规则、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测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２０１３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次对数字贸易

的内涵作出界定，即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产品

和服务，次年又对数字贸易的概念作出补充和

修正，加入了通过数字技术生产及数字交付的

产品与服务［１］。广义的数字贸易除数字服务贸

易和跨境电商外还应包括全球价值链数据等其

他产品和服务［２］。本文结合马述忠等［３］对数字

贸易的界定，将数字贸易的内涵归纳为一种传

统贸易活动的延伸，即推动消费互联网向产业

互联网转型，经过信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的有

效使用，使传统实体产品、数字产品和服务、数

字化知识与信息达到高效交换，以达到制造业

智能化的转型。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决定成

立中国加入工作组以来，学界更多地着眼于数

字贸易的规则和影响效应研究，数字贸易规则

或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将成为研究趋势，主要

经济体将继续在 ＷＴＯ电子商务规则和区域贸

易协定数字规则制定领域争夺主导权。陈颖

等［４］从贸易和数字两个层面分析美欧中印四个

典型经济体的数字贸易规则的战略选择，探讨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与规则构建的路径选择。各

国对数字贸易发展的差异化规制政策导致了全

球数字贸易壁垒，双边数字贸易壁垒均显著抑

制了数字服务出口［５］。

针对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定量分析，部分

学者通过分析数字贸易的显示性指标来评价数

字贸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６］；部分学者测度了

国家层面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并分析了数字贸

易发展相关影响因素。李轩等［７］利用层次分析

法构建了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测算

了“一带一路”国家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数字贸易发

展水平指数，发现欧洲国家竞争力普遍强于亚

洲国家。沈玉良［８］测算了２０２１年度全球数字

贸易促进指数发现，全球数字贸易综合发展水

平排名居前的经济体仍然是以北美、欧洲和东

亚发达国家为主。冯宗宪等［９］将数字贸易规

模、数字贸易安全和数字贸易壁垒相结合编制

了数字贸易发展指数。贾怀勤等［１０］基于数字

贸易的“二元三环”概念架构，开发出了以“实

际数字交付比率”为关键的数字贸易测度法。

综上，目前学界对数字贸易的研究可归纳为两

种：一是通过数字贸易各细分部门的数据加总

代替数字贸易，但由于数字贸易内涵不统一，难

以做到全面囊括；二是构建综合指数来评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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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贸易发展水平。

陆菁等［１１］刻画了全球数字贸易网络特征，

发现：制度、文化等因素比基础设施等因素对数

字贸易的影响更大。也有学者以我国单个省份

为例，如章迪平等［１２］使用 ＴＯＰＳＩＳ法对浙江省

的数字贸易水平进行了评价，并利用灰色关联

度分析法，计算得出技术因素最能促进浙江省

数字贸易发展［１２］。以上研究集中于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或我国某一省份数字贸易的测

算，缺少对我国省际层面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的测度，并且较少有学者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

析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拟分别

对中国各省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

评价，直观反映各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核心

竞争力和不足之处，探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水

平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提出提高

我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对策。

　　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评价

　　１．指标选择

根据数字贸易的内涵与标的物以及上述相

关文献研究，本文从数字设施（ＤＦ）、物流设施

（ＬＦ）、数字产业（ＩＮＤ）、数字创新（ＩＮＮ）四个方

面评价我国各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

数字设施即互联网基础设施，是数字贸易

发展的根本载体，数字设施越完善，该地区数字

贸易比较优势就越明显。物流设施是电子商务

发展的基础，高效的物流体系对数字贸易发展

具有推动作用，使用货物周转量、快递业务收入

来反映该地区物流设施的完善程度。

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共同组

成了数字产业，数字产业化将 ＩＣＴ和数据作为

产品和服务，使用电信业务总量和软件业务收

入来衡量；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使用数字化

交付，以实现产业链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的

过程，一般使用电子商务销售额、电子商务交易

活动企业的占比作为相应衡量指标。

数字创新是数字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ＩＣＴ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创新可

以分为创新人才和创新产品，因此用国内专利

申请授权量、技术市场成交额、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Ｒ＆Ｄ经费表示该地区的技术创新竞争力，技

术创新人才用Ｒ＆Ｄ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

综上，本文最终选取４个一级指标、１６个二

级指标构建中国 ３０个省（区、市）（西藏由于数

据缺失暂不考虑）的数字贸易发展竞争力指数评

价指标体系，使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的省份年度数

据，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ＤＴＩ）指标见表１。

２．研究思路

本文选取熵值法测算我国 ３０个省（区、

市）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选取１６个

指标，共３０个样本，ｉ表示样本数，ｊ表示指标数，

使用极值法处理数据：

表１　ＤＴＩ评价指标与权重

最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数

字

贸

易

发

展

水

平

指

数

ＤＴＩ

数字设

施ＤＦ
（０．３８３）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万公里）Ｘ１ ０．０７０
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Ｘ２ ０．０７１

域名数（万个）Ｘ３ ０．０５９
网页数（万个）Ｘ４ ０．０５０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Ｘ５ ０．０６８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Ｘ６ ０．０６５

物流设

施ＬＦ
（０．１１６）

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Ｘ７ ０．０５３

快递业务收入（万元）Ｘ８ ０．０６３

数字产

业ＩＮＤ
（０．２５８）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Ｘ９ ０．０５５
软件业务收入（万元）Ｘ１０ ０．０６０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Ｘ１１ ０．０７１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比重Ｘ１２ ０．０７２

数字创

新ＩＮＮ
（０．２４３）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项）Ｘ１３ ０．０５４
技术市场成交额（亿元）Ｘ１４ ０．０６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Ｒ＆Ｄ
经费（万元）Ｘ１５

０．０６０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人年）Ｘ１６

０．０６８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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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第二，计算样本权重，计算第ｊ项指标下第ｉ

个样本占该指标的比重：

Ｐｉｊ＝
Ｘｉｊ

∑
ｎ

ｉ＝１
Ｘｉｊ

第三，计算指标熵值：

ｅｊ＝－Ｋ×∑
３０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第四，计算第ｊ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ｄｊ＝１－ｅｊ

第五，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ｗｊ＝
ｄｊ

∑
１６

ｊ＝１
ｄｊ

第六，计算各样本综合得分：

Ｚｉ＝∑
１６

ｊ＝１
ｗｊＸｉｊ

最终计算出各指标权重，见表１。
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测度
各省（区、市）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数字贸易发展

水平指数（ＤＴＩ）排名见表２。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９
年３０个省（区、市）中，广东省数字贸易发展水

表２　各省（区、市）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ＤＴＩ）排名

省（区、市）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广东省 ０．３７３７９０８ ０．４１９１９２２ ０．４７７６８２５ ０．５３８７５３２ ０．５９６５５２４ ０．７１９０１６８ ０．８０６１７９５
江苏省 ０．２８３９９０４ ０．３１５１１７４ ０．３６４６５４９ ０．３８４８２７９ ０．４２２４１００ ０．４７４６５５９ ０．５３２８５１５
浙江省 ０．２５５０５３０ ０．２７７４４４１ ０．３３８１８３７ ０．３６６１２２８ ０．３８２４７１６ ０．４３５２７８４ ０．４８６０７１２
北京市 ０．２１０４４４９ ０．２７０５５７９ ０．３２６６６５９ ０．３５３３８９４ ０．３８２２４２３ ０．４１８１２５１ ０．４６５０７２２
山东省 ０．２２１９００６ ０．２３４５４４８ ０．２６５４８２５ ０．３０６４０９２ ０．３３３３１５３ ０．３８７１６９９ ０．４０２８３５１
上海市 ０．１７４９９４６ ０．２２５８０００ ０．２５４９７３６ ０．２７９０７３２ ０．２９９１９３４ ０．３３２９８８１ ０．３７４４６９６
四川省 ０．１１３６６０３ ０．１３７７６９６ ０．１８２１４９４ ０．２１５３１８８ ０．２３８４６３４ ０．２８８０４４３ ０．３５４１６７０
福建省 ０．１２８３５０６ ０．１４７０２０５ ０．１７８９４１８ ０．２１５２９３２ ０．２５４８７６０ ０．２７４２０１１ ０．２９１８３６８
河南省 ０．１１２６９１８ ０．１３１８９８７ ０．１６４２４５８ ０．１８８１７９７ ０．２０８５６０４ ０．２５３３２１５ ０．２８３７１０８
安徽省 ０．１０１７２３０ ０．１２８０１７０ ０．１５４３０８２ ０．１６８５７２５ ０．１８６８３７７ ０．２２０９５６７ ０．２５５６７０９
河北省 ０．１１９２２４５ ０．１３７００５２ ０．１５７１４２５ ０．１８９４１９５ ０．２０３２２７１ ０．２２７０７９５ ０．２５５０３７９
湖北省 ０．０９７９７８８ ０．１１８９３５８ ０．１５３２１３１ ０．１７３１２８８ ０．１７８４２２３ ０．２０５６１７５ ０．２３７０４３４
湖南省 ０．０８８３０４６ ０．１０６１３３７ ０．１２６７０４２ ０．１５１８４９３ ０．１６６７８６６ ０．１９４９１５６ ０．２２４２５５４
陕西省 ０．０８１８８１１ ０．０９９８９５９ ０．１２１３２２１ ０．１４９４０７９ ０．１５６５９９０ ０．１８０７７３５ ０．２０４０４２６
辽宁省 ０．１２８８４５０ ０．１４００６２４ ０．１５１０２９６ ０．１５７０００３ ０．１６４７８５４ ０．１７２７０１４ ０．１８５０４７２
重庆市 ０．０５４７２３９ ０．０７６１５５８ ０．０９９０９０６ ０．１２２４５７７ ０．１３４７９３８ ０．１６０８９６３ ０．１７６５６３２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０６２６０１７ ０．０８４３００３ ０．０９８７９９２ ０．１１６９５８７ ０．１２３８３８６ ０．１５０５９３８ ０．１７４３４６０
江西省 ０．０４８０５５８ ０．０６１９５６１ ０．０９５４７０７ ０．０９６９５０２ ０．１１２４２５５ ０．１４４７１５３ ０．１７１０９９５
云南省 ０．０５９０９８５ ０．０７６７５５５ ０．１０１２２６１ ０．１２１７２８９ ０．１２６２６４３ ０．１４３５３３９ ０．１６４７７０６
贵州省 ０．０４８９９２０ ０．０６２７１８９ ０．０８２７６２９ ０．１０１６１２５ ０．１０９３２４５ ０．１２８９２１７ ０．１４８３５７９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０８６４５２８ ０．０９６９８３３ ０．１０６１０９３ ０．１２２７９７７ ０．１３１７４６３ ０．１４１５０５４ ０．１４７３４７４
山西省 ０．０６９１３７５ ０．０７８７４５７ ０．０９０５１９４ ０．１０２６４１１ ０．１１０１２４９ ０．１３０８２１３ ０．１４０２１２８
天津市 ０．０７１１４１３ ０．０８４９６６７ ０．０９７００５０ ０．１０２４７２７ ０．０９６９２４９ ０．１０９６９１６ ０．１２４０１４６
黑龙江省 ０．０６９９７３０ ０．０８２６６１６ ０．０８９３９８２ ０．１００８９７９ ０．１０５１２７９ ０．１１２５７２４ ０．１２２５８０９
甘肃省 ０．０４５７５７０ ０．０５６４６４２ ０．０７３６４５５ ０．０８７１８７１ ０．０８８９７１１ ０．１０５１４２９ ０．１１７０４６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０５８０９１１ ０．０６４４８４８ ０．０７４１７２０ ０．０７９０９８２ ０．０８５２７１８ ０．１００４３１０ ０．１１５１７８９
吉林省 ０．０４９７６４０ ０．０６００４０５ ０．０６７４６８９ ０．０８０３３３７ ０．０８７９３８７ ０．１０３７４５８ ０．１０６８３９６
海南省 ０．０３６６７８９ ０．０６４９４７５ ０．０８２３８７７ ０．０９４３６４９ ０．０８８１７２０ ０．０８９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２０６９
青海省 ０．０４０４３９０ ０．０４９７５０９ ０．０６４６２８６ ０．０７７１１９５ ０．０７８３３２８ ０．０８５８９６４ ０．０８６８４７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０３４４６６５ ０．０５０５４３５ ０．０５７９９７６ ０．０７００８３７ ０．０６８７４３０ ０．０７９５６０５ ０．０７６８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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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高居榜首，江苏、浙江、北京、山东、上海、四川

６省市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均大于０．３，位

于中国数字贸易第一队列；福建、河南、安徽、河

北等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在我国平均水平上

下，处于第二队列；重庆、广西、青海等省（区、

市）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远低于平均水

平，处于第三队列。我国中东西部数字贸易发

展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发

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集中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平均线以下，并且

由东向西逐步下降，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问题

和数字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第一队列主要集中在珠

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广东省地处珠三角，拥有

全国最强大的信息产业群，以数字经济产业集

群为依托，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推动数字贸易

迅速发展，以数字产业带动数字贸易繁荣发展。

长三角地区拥有发达的互联网经济，通过数字经

济赋能传统制造业，以数字经济创新模式提升数

字贸易发展水平。中部地区省份主要处于数字

贸易发展第二队列，基础设施较东部地区不够完

善，经济也存在差距，但是在数字贸易发展中各

具特色和优势。位于第三队列中的地区地理优

势不足，且基础设施滞后，技术创新不足，数字贸

易整体水平偏低，数字贸易发展能力较弱。

　　三、省际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影响

因素

　　１．变量选取

本文以波特［１３］“钻石模型”为基础，从钻石

模型六要素出发，分析影响我国各省份数字贸

易发展水平的因素，被解释变量采取上述测算

的各地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ＤＴＩ）。

生产要素中的高级生产要素包括基础设

施、科研创新、人力资源［１４］，这里选取信息化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并使用熵值法

将域名数、互联网宽带接口数、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数作为二级指标计算出信息化基础设施水

平（ＬＩＦ）；选取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技术

型人才是数字贸易发展的推手，一个地区的人力

资本越强大，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也会越高，选取

高校毕业生人数来反映人力资源（ＨＲ）情况。

政府行为的差异化会造成数字基础设施的

差异化，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政府宏

观调控政策的目的和方向也将具有差异，政府

对数字贸易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扶持或抑制都

将影响产业的需求条件和生产要素。因此，选

择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来反

映政府行为（ＧＯＶ）。

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对数字贸易产生正面作

用，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会为传统制造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

使得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的正向发展会为产业

创建积极的生存环境，从而产生正的外部性，促

使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利用三产增加值／二产

增加值作为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指标

（ＩＳＵ）。岳云嵩等［１５］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不论

外商对本国的投资还是本国对其他国家的投资

均有助于提高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水平，外商直

接投资（ＦＤＩ）使用地区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３。

２．模型构建

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区、市）

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来分析，

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ＰＧＤＰ）作为模型控制变

量，并对其作取对数处理，模型构建如下：

ＤＴＩｉｔ＝β０＋β１ｌｎＰＧＤＰｉｔ＋β２ｌｎＦＤＩｉｔ＋β３ｌｎＩＳＵｉｔ＋

β４ｌｎＨＲｉｔ＋β５ｌｎＧＯＶｉｔ＋β６ｌｎＬＩＦｉｔ＋εｉｔ
本文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首先进行Ｆ检验和ＬＭ检验，拒绝了混合回

归模型；其次进行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Ｐ值为０．００００，

说明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再次，采用面板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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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修正模型（ＰＣＳＥ）进行基准回归，以消除检验

发现的组间异方差问题。ＰＣＳＥ基本回归结果

见表４。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省（区、市）分

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５。

３．回归结果分析

ＰＣＳＥ基本回归结果表明：其一，外商直接

投资对ＤＴＩ具有正向显著作用，即外商直接投

资增加会显著提高我国各地区数字贸易发展

水平指数；其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 ＤＴＩ有正

向显著影响，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数字贸

易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三，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 ＤＴＩ有正向促进作用，

信息化基础设施是数字贸易发展的载体，基

础设施越完善，对数字贸易发展越有利；其

四，人力资源和政府行为均在 １％条件下对

ＤＴＩ影响显著，高新技术人才和政府研发鼓

励程度可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技术和创

新支持。

分样本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首先，东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与全国回归系数方向相

同，符合预期，回归系数显著性也一致。其次，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数字贸易发展具

有抑制作用，推测可能是中部地区产业转移和

高级化程度不够，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升

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将对该地区数字贸易有明

显带动作用。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ＴＩ ％ ２１０ １９．１８４９５ １２．１３７７５ ３．９９５０１ ７６．３１０１５
ＰＧＤＰ 元 ２１０ ５５９５０．１８ ２７４８２．１６ ２２８２５ １６４５６３
ＦＤＩ 亿美元 ２１０ １９．２１９２９ ３０．２０９０２ ０．２９８１ １９５．３２５２
ＩＳＵ ％ ２１０ １．３６４９９４ ０．７２９１２０６ ０．６６５３３１１ ５．２３４０４
ＬＩＦ ％ ２１０ ２７．１４０６８ １１．６６０７ ７．６８６３７ ７０．０４２３９
ＨＲ 万人 ２１０ ２３．４４９２４ １４．１４６９６ １．２４ ５９．３４
ＧＯＶ ％ ２１０ ２．１２８４１７ １．４６９９１６ ０．５３９１７４５ ６．７５６８５１

表４　ＰＣＳＥ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ｌｎＰＧＤＰ
７．１５６ ５．８０３ ４．４０４ １．８１８

（４．５７） （７．００） （５．２５） （２．１６）

ＦＤＩ
０．２９９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３１

（１０．７６） （１０．８４） （１１．０３） （９．２７）

ＬＩＦ
０．４５２ ０．４３６ ０．４８０

（１４．８８） （１４．１２） （１６．７８）

ＨＲ
０．１５４ ０．１９４ ０．１６４

（９．５２） （１０．６６） （９．５９）

ＩＳＵ
１．６０８ １．０４５

（３．９１） （２．２４）

ＧＯＶ
１．５５２

（５．９４）

Ｃｏｎｓ
－６５．７１３ －６４．３４３ －５１．８７８ －２６．２５５

（－３．９９） （－７．３５） （－６．００） （－３．１１）
Ｎ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Ｒ２ ０．７９０３ ０．９４７５ ０．９５２７ ０．９６１５

　　注：括号内为ｔ值，表示在０．１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０５
水平下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５　分样本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

ｌｎＰＧＤＰ ３．１２５ ０．９４１ ２．２５７

（２．０７） （０．５７） （３．９５）

ＦＤＩ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８ ０．３１４

（６．６３） （３．５５） （４．４３）

ＬＩＦ ０．７１１ ０．３９９ ０．２２５

（１９．４９） （１０．４０） （１１．５６）

ＨＲ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２ ０．１９９

（２．２６） （６．９９） （７．６７）

ＩＳＵ ０．８３２ －０．７８８ ５．４０９

（１．８０） （－０．９０） （８．３７）

ＧＯＶ ０．６９８ １．４９６ ０．９３７

（１．６６） （６．７４） （３．００）

Ｃｏｎｓ －４１．２７８ －１４．９９４ －３０．５５４

（－２．５７） （－０．９１） （－４．８５）

Ｎ ７７ ５６ ７７

Ｒ２ ０．９６７３ ０．９６１６ ０．９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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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可靠，消除内生性，选择信

息化基础设施水平（ＬＩＦ）的滞后１期与滞后２

期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为

０．０００２，可知 ＬＩＦ为内生解释变量，通过弱工

具变量验证、过度识别验证证明了工具变量的

有效性。进一步更换最优广义矩估计（ＧＭＭ）

和被解释变量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并且将被

解释变量 ＤＴＩ更换为刘媛媛等［１６］基于 ＲＡＧＡ

投影寻踪模型测算出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

来检验上述模型是否稳健，检验结果见表 ６。

在更换模型估计方法和被解释变量的情况下，

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保持高度一致，这表

明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６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ＰＣＳＥ 最优ＧＭＭ
ＰＣＳＥ
更换ＤＴＩ

最优ＧＭＭ
更换ＤＴＩ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９１３ １．７４５ ０．２０５ ０．２６１

（２．２９） （１．６４） （５．５９） （５．０７）

ＦＤＩ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１１．０８） （７．７４） （７．５５） （７．４１）

ＬＩＦ
０．４８２ ０．５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２４．５４） （１３．１７） （４．６４） （４．７７）

ＨＲ
０．１５９ ０．１４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１５．２４） （６．７６） （９．０７） （６．００）

ＩＳＵ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３

（４．３０） （２．５２） （２．９２） （３．４３）

ＧＯＶ
１．７８９ ２．１２８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６

（８．３５） （７．６８） （１０．２９） （５．１２）

Ｃｏｎｓ
－２７．３９５ －２６．６０１ －２．４４８ －３．１４３

（－２．９３） （－２．４５） （－５．８７） （－５．８８）
Ｎ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Ｒ２ ０．９６４ ０．９６６ ０．９４４ ０．９５８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３０个省（区、

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设施、物流设施、数字

产业、数字创新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含有４个一

级指标、１６个二级指标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评

价体系，并使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驱动我国

数字贸易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其一，全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数均趋于

上升，且增速较快，这说明我国近年来越来越重

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且成果显著。

其二，我国各省（区、市）数字贸易发展水

平存在两极分化，广东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一

枝独秀，与其他处于第一队列的省市相比存在

明显优势。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第一队列省市主

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主要是由于这

些省市沿海，具有得天独厚的数字贸易发展地

理优势，并且有发达的经济作为数字贸易发展

的支撑，数字设施和物流设施相对中西部更加

全面、完善。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贸易

发展水平集中在平均水平以下，并且由东向西

逐步下降，由此可见，我国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

问题和数字贸易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其三，全样本分析和分样本分析结果均表

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高级化、信息化基础设

施水平、人力资源和政府行为均会对数字贸易

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政策建议

其一，优化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积极参与数

字贸易国际规则体系构建。政府应完善数字经

济治理体系，健全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打造开放、绿色的数字贸易

营商环境。当前，我国数字贸易规模虽然已经

位居世界第一，但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仍不高、话

语权仍不强，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仍企图

构建以欧美国家为模板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体

系。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

边、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

济治理机制，推动构建有利于中国的数字贸易

国际规则。

其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数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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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应优化数字产业结

构，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浙江省数

字化”模板，向全国推广实施。数字技术作为

数字贸易发展的大动脉，应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核心产业
!

即 ＩＣＴ数字技术产业，以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根据市场供

求优化企业生产策略，推动数字科技与实体产

业深度融合。

其三，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数字技术研

发能力。政府应注重数字经济高层次人才的培

养与引进，鼓励数字经济研发创新和学术理论研

究，加大科研创新研究资金投入力度，推动产学

研融合发展；基于互联网平台共享教育资源，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既要注重高新技术人才的专精

培养，也要培养交叉学科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其四，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政策缩小“数

字鸿沟”。我国东西部地区间存在明显的数字

鸿沟，地区数字贸易和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

协调问题。东部地区应积极创建数字经济产业

园区，带动周边省份发展数字贸易；中西部地区

应更加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人才投

入，根据自身发展的优势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

数字贸易发展方式，缩小“数字鸿沟”，积极搭

乘数字经济发展快车，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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